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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航 空 学 院 文 件
山航院政发〔2024〕358 号

关于印发《山东航空学院
学生食堂食材采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门，校直各单位：

《山东航空学院学生食堂食材采购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学校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山东航空学院

2024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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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航空学院
学生食堂食材采购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食堂食材采购，提高采购效率和管理水

平，建立规范有效的食品供应追溯体系，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

全，根据《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5

号)和《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食堂管理的意见》

（鲁教财发〔2023〕1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学生食堂食材采购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竞争

的原则，以保障学生食堂和供货商权益。

第三条 学生食堂食材采购应遵照执行国家有关卫生、安全

标准，不得采购转基因食品或利用转基因食品原料制成的成品、

半成品，确保食材安全。

第四条 学校统一组织学生食堂食材采购工作，各食堂建立

食材库，建立完善的供货商、食材种类、价格等信息档案，构建

供货商准入和退出机制，有效控制采购成本，保障食品安全。

第五条 采购活动应根据市场信息做到比质、比价采购，大

宗食材实行集中统一采购，采购价格不高于同期市场批发价；未

纳入集中统一采购的食材，须货比三家，采购价格不高于同期市

场零售价。

第六条 严格供货商选择、评价、甄选，以保证食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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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执行采购流程，及时保质保量地采购到所需食材。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学校成立学生食堂食材采购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

称“领导小组”）。分管副校长任组长，计划财务处、国有资产管

理处、后勤管理处、审计处的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后勤管理处负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第八条 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学生食堂食材采购的原则、

方式和程序，协调解决学生食堂食材采购中遇到的问题，指导后

勤管理处具体开展食材采购的组织、实施、监督和考核工作。

第九条 后勤管理处成立学生食堂食材采购执行小组（以下

简称“执行小组”）。后勤管理处处长任组长，分管副处长任副组

长，后勤管理处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

第十条 执行小组执行领导小组的各项决定，具体负责食材

采购、验收、索证索票以及出入库管理工作。

第三章 采购方式

第十一条 大宗食材由领导小组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集中统

一采购。此类食材主要包括米面油、肉类、禽蛋类、冻产品、调

料、蔬菜等用量大、需求稳定、市场竞争性强的食材。

第十二条 非大宗食材由执行小组根据市场调研情况，确定

食材控制价格，面向市场公开采购需求，通过现场议价方式确定

供货商，并报领导小组审批后实施。此类食材主要包括用量小、

需求不稳定以及临时需要采购的零星食材。

第十三条 加盟店专供食材由执行小组与供货商对接，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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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提供加盟材料、食材品类和价格等信息。

第四章 质量控制

第十四条 采购食材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

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

第十五条 不得采购不新鲜、腐败变质、发霉、生虫、虫蛀、

掺假掺杂、超过保质期限及其它不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的食材。

第十六条 定型包装食材须清晰标出品名、产地、厂名、生

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份、保质期限、

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

第十七条 食品添加剂应选购国家允许使用、定点厂家生产

的食用级食品添加剂，并严格按“五专”要求进行管理。

第十八条 加强食材验收管理，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制度，

建立完善的食材进货查验台账，确保食材来源全程可追溯。

第十九条 规范食材出入库管理，做到先进先出，防止积压

变质，及时清除变质或过期食材。

第五章 供货商管理

第二十条 供货商的准入

（一）供货商的资质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营

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等证照。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供货能力者优先。应提供为学

校、大型超市、机关事业单位配送大宗物资等相关资料证明。

第二十一条 供货商的考核

（一）日常考核由执行小组负责，主要对供货商的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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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态度、供货能力、商业信誉等进行评价。

（二）年度考核由领导小组负责，根据日常考核结果，综合

供货商的资质、供货能力、商业信誉、供货质量、服务能力等确

定供应商的等级，等级分为优质供货商（A 级）、一般供货商（B

级）、不合格供货商（C 级）三个等级进行分级管理。

（三）优质供货商（A 级）通过“智慧食堂管理系统”采购

目录重点推荐；被评为不合格供货商（C 级）进入供货商黑名单，

三年内不得入围。

第二十二条 供货商的退出

（一）供货商有不履行合同的行为，在合同期满前，由领导

小组和执行小组讨论决定是否更换或续用。

（二）供货商供货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造成不良后果的，

由执行小组提供相关证据，经领导小组确认后，取消其供货资格。

（三）合同期间供货商主动退出的，应提前一个月书面告知

领导小组。

（四）考核不合格的供货商，取消其供货资格。

第二十三条 供货商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食品安全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健康安全的食

材。

第二十四条 供货商提供未经检验、检疫，不符合食品卫生

安全的食品，造成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的，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追

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供货商须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第二十六条 在履约期间，供货商如存在不能按时、保质保

量供货等违约行为，学校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视情况扣除部分

或全部货款，并保留追讨赔偿的权利。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后勤管理处负责

解释。

山东航空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5日印发


